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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15   股票简称：长春经开   公告编号：2012—026 

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

 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

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隆综合保税

公司”）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 5 亿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

担保期限为十年。若公司为兴隆综合保税公司提供本次担保，则我公

司为其担保的总额为 5 亿元人民币。 

    为规避本公司担保风险，由长春现代农业产业建设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现代农业”）对上述担保提供对应的反担保，直至本公司担

保责任解除为止。现代农业反担保方式为其他应收款质押及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：  

1、现代农业以其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 5

亿元人民币的其他应收款的收益权以质押的方式为我公司提供反担

保。 

2、现代农业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我公司与兴隆综合保税公司、现代农业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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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

注  册地  址：经济开发区自由大路 6188 号 

法 定代表 人：赵旭 

注  册资  本：4.2 亿元 

成  立日  期：2010 年 5 月 

经  营范  围：土地前期开发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；公用

设施的投资、建设和经营；物业管理；信息平台建设和经营；为客户

提供货物、运输、装卸、仓储及相关的物流代理服务（不含道路运输

及货款结算）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未获批

准前不得经营） 

截至2011年12月31日，兴隆综合保税公司总资产2.59亿元，总负

债0.59亿元，资产负债率22.78%。 

兴隆综合保税公司、现代农业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、股东的实际

控制人、关联方、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。（上述公司股东构成详见

下表） 

公    司 股       东 持股比例（%） 

兴隆综合保税公司 
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1.43 

吉林省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3.81 
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2.38 
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1.19 

吉林省华信城轨配套有限公司 1.19 

现代农业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

本公司 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.88 

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.44 

三、拟签订的《担保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金额：5 亿元 

2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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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担保期限：十年 

四、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本次为兴隆综合保税公司的 5 亿元融资

提供担保事项，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授权管理制度》的有

关规定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并由现代农业提供反担保，控制了担保风险。 

2、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为兴隆综合保税公司申请的 5 亿元融

资提供担保，同时通过采取有效的反担保措施，规避了公司的担保风

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孟庆凯现担任吉林省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

务，吉林省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兴隆综合保税公司的股东（持股

比例 23.81%）。特此回避该议案的表决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赞成 10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次担保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五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若公司为兴隆综合保税公司提供本次担保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

额将变更为 131632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4.93%。无

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长春经开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 


